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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敦促尚未如此做的国家，作出最大努力尽快

成为“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缔约国，以便使该＂公

约》最终获得各国的普遍加入；

4. 注意测根据《公约“第八条规定，今后可召开

会议以便审议对（公约）或所附任何一项议定书的修正

案，审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定书包括的其他类

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或审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

的范围和执行情况，并审议要求修正《公约九或现有所

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和要求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

定书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的任何提案，

5. 请秘书长以«公约＂及其所附三项议定书的保

存者的身分，将各国加入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情

况随时通知大会，

6. 决定将题为“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

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

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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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5. 缔结一项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大会，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

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

约

深信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各国的安全，并为

所有国家意图消除战争和防止核灾难的共同愿望所驱

使，

嘈虑剽不使用或不得进行威胁使用武力是庄严戴

入《联合国宪章》并由若干联合国宣言和决议加以重申

的原则，

认为在实现普遍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制定

有效措施，以确保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使其不成为

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

认识剿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可以对防止核武器的散布作出积极贡

献，

满意地注意到世界各地区的无核武器国家都决心

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通过有关区域各国在自由安排的

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以防止将核武器引进其本国

领土并确保各自所在区域绝无核武器存在，并切望对

此一目标的达成加以鼓励和作出贡献，

对干军备竞赛的持续升级，特别是核军备的质量

竞赛正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对于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可能性和核战争的危险，褒示关切，

希薹促进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肖 59 段付诸执

行，其中大会促请核武器国家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

的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

回瞩大会关千此一议题的众多决议和裁军谈判委

员会＠提交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的有关部分，

注童剽裁军谈判会议在 1985 年审议了题为“保证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

安排＂的项目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内所载关于其专

门处理此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又注重剽该次审议曾经表明，绝大多数国家．包

括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都强调本项目的重要性，并强

调它们已准备就该问题进行实质性对话，

回顺各项提交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此一议

题的提案，包括一项国际公约的草案，以及缔结这样

一项公约所获得的广泛国际支持，

又圆．裁军谈判会议也已经考虑了作为朝向缔结

此种公约的第一步的临时安排的想法，

再次欢遥一些核武器国家关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的庄严声明，并深信如果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不首
-，一-

＠裁军谈判委员会从 1984 年 2 月 7 日起改称裁军谈判会

议。

＠（大会正式记求，笫 I· 二届特别会议，补编第 2 号》(A

S-12/2), 第三节 C。

＠同上，（第四十屈会议，补编第 27 号）（A/40/27 和

Corr. 1), 第三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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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则实际上就等于禁止对所有国

家、包括所有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认为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因此这些

国家完全有权利获得不成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对象的可靠的国际法律保证，

惫识剽由所有核武器国家无条件保证不在任何情

况下对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应当成为对防止核战争负有首要责任的核武器

深为关切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不断升

级以及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深信核裁军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消除核战争危脸

的必要条件，

考虑到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讨的不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的原则，

深为关切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国家之间关系的强制性指导准则的组成部分，从而使 认识到必须捍卫无核武器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
人类免遭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 和主权，免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包括使用或威胁

1. 再次重申迫切需要就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

议，其中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并寻求一项可能包括在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

际文件中、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方法，

2. 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探索各种方法和途

径，来克服就该问题进行谈判时所遇到的困难，

3. 请裁军谈判会议在1986年会议上继续积极审

议这一问题，方法包括在可行情况下尽快重新设立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

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以期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

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文书，

4. 决定将题为“达成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尤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

国际安排＂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 年 12 月 12 日

第 113 次全休会议

40/86. 达成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

大会，

铭记有必要减缓世界各国对确保各国人民持久完

全的正当关切，

深信核武器是对人类和文明延续的最大威胁，

使用核武器之害，

考虑到在普遍实现核裁军以前，国际社会必须制

定有效措施确保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免受任何方面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之害，

认识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的有效措施对防止核武器扩散能作出积极贡献．

回顺大会 1974 年 12 月 9 日第 3261G(XXIX) 号

决议和 1976 年 12 月 21 日第 31/189C 号决议，

铭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ll 59 段，

其中大会敦请核武器国家努力在适当时达成有效的安

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

希望促进执行第十届特别会议q最后文件叶的有关

条款，

回顺大会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72B 号决议、

1979年12月 11 日第34/85 号决议、 1980 年 12 月 12 H 

第35/155号决议、 1981年 12 月 9 日第 36/95 号决议、

1982 年 12 月 9 日第 37/81 号决议、 1983 年 12 月 15

日第 38/68 号决议和 1984 年 12 月 12 日第 39/58 t; 

决议，

还回顾 1980 年 12 月 3 日大会第 35/46 号决议附

件所载＂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第 1?

段，除其他事项外，该段声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竭

尽全力迫切进行谈判，以期就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一事达欣

协议．


